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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生控股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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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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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摘要
）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

重组报告书
、

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书 指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
（

草案
）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强生控股 指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２

久事公司 指 上海久事公司
强生集团 指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

、

交易对方 指 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
巴士出租 指 上海巴士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巴士租赁 指 上海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巴士国旅 指 上海巴士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市东出租 指 上海巴士市东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市西出租 指 上海巴士市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市北出租 指 上海巴士市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巴士驾驶员培训 指 上海巴士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宝隆出租 指 上海宝隆巴士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舒乐出租 指 上海舒乐巴士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宁出租 指 上海长宁巴士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宝隆集团 指 上海宝隆

（

集团
）

有限公司
大丰巴士 指 大丰市巴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申强出租 指 上海申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申公出租 指 上海申公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长海出租 指 上海长海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强生租赁 指 上海强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庆浦租赁 指 上海强生庆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强生旅游 指 上海强生旅游有限公司
强生国旅 指 上海强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强生水上旅游 指 上海强生水上旅游有限公司
强生科技 指 上海强生科技有限公司
教培中心 指 上海强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强生人力资源 指 上海强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强生拍卖 指 上海强生拍卖行有限公司
强生广告 指 上海强生广告有限公司
申强投资 指 上海申强投资有限公司
强生修理 指 上海强生集团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便捷货运 指 上海强生便捷货运有限公司

巴士股份 指 上海巴士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现更名为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７４１

拟购买资产
、

拟注入资产
、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标的公司 指

巴士出租
１００％

股权
、

巴士租赁
７０％

股权
、

巴士国旅
８５％

股权
、

申强出租
１００％

股权
、

申公出租
１００％

股权
、

长海出租
３３．３３％

股权
、

强生租赁
１５．７９％

股权
、

庆浦租赁
１５．８０％

股权
、

强生旅游
１００％

股权
、

强生国旅
１００％

股权
、

强生水上旅游
１００％

股权
、

强生科技
７３．４４％

股权
、

教培中心
１００％

股权
、

强
生人力资源

７０％

股权
、

强生拍卖
４８．７８％

股权
、

强生广告
１５％

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次交
易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本公司拟向久事公司及强生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出租车运营
、

汽
车租赁

、

汽车服务及衍生业务等汽车运营类相关资产的行为

重组预案 指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公告的
《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本公司与久事公司
、

强生集团签署的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

《

补充协议
》

指 本公司与久事公司
、

强生集团签署的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
充协议

》

Ｂ２Ｂ

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是企业对企业之间的营销关系
Ｂ２Ｃ

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是企业对个人之间的营销关系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通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

、

法律顾问 指 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
中瑞岳华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书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第一章重大事项提示
一、重大不确定性

（一）盈利预测的不确定性

重组报告书中“第十二章 财务会计信息”章节包含了拟购买资产及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的盈

利预测。

上述盈利预测为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之日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对本公司及拟购买资产的经营业绩所作出的预测。

这些预测基于一定的假设，其中有些假设的实现取决于一定的条件，该等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同时，意外事件也可能对盈

利预测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

（二）资产交割日的不确定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拟购买资产交割的前提条件包括：本次交易获得上海市国资委批准、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以及中国

证监会核准；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因本次交易将触发以要约方式收购强生控股的义务，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

义务。 中国证监会核准至完成资产交割，还需要履行必要的手续。 因此资产交割日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交易时，请特别注意以下风险。 详细的风险情况及对策请阅读重组报告书“第十一章 董事会讨

论与分析”中的“第四节 风险分析及对策”相关内容。

（一）整合风险

巴士出租、巴士租赁以及巴士国旅均属于久事公司旗下的资产，而本次拟注入资产也包括部分强生集团旗下的相关资

产，这些资产之间与强生控股之间的整合，不是简单的加总，也不是单纯地将一个企业的经营要素注入另一个企业，其根本

目的还是在于追求竞争上的长期战略优势，使公司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通过对人员、财务、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系统性安排，

使并购后的企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但是在整合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文化差异或经营理念差异，导致上述资产之间的整合效

果低于预期。 因此，本次重组面临着后续的整合风险。

（二）政策风险

目前，各地对出租车运营的定位有所差异，出租车运价、出租车承包费标准、出租车营运证管理、出租车整体定位等均受

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影响。上述政策方面的变动将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整体运营方针。因此，公司面临政府调整

出租车行业标准等政策风险。 汽车租赁行业目前监管政策相对并不明朗，未来随着行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市场规范运行的需

要，政府部门可能出台针对汽车租赁行业的法律法规，具体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对公司的汽车租赁业务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三）市场风险

近年来，上海城市地铁、轻轨建设发展迅速，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延伸，这将对出租车客流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公交车

辆的档次也逐年提高，线网调整进一步优化，与轨道交通衔接更加紧密，新农村建设使得村村通公交，私家车入市量也是逐

年增加，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租车的客源。 此外，汽车租赁行业属于一般性竞争领域，而出租车运营行业在上海也

已经形成了几大出租车运营商竞争的格局，汽车销售、汽车维修、旅游服务等业务板块均处于全面向各类经营者开放的状

态，产业内部重组和整合不断，市场集中度较为分散，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难以获取超额行业垄断利润。

（四）经营风险

财产风险即公司运营体系中最基础的车辆损失风险。 无论是出租车运营、汽车租赁以及汽车服务，其业务都是依赖于汽

车作为载体。目前汽车作为相对价值较高的资产较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犯罪目标。此外，交通事故也是造成汽车财产损失的重

要因素之一。上述情况均对上市公司财产安全构成一定风险。第三者责任风险是出租车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由于出租车每

天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越是雨雪天气生意就越好，加上出租车行驶里程长、损耗大、驾驶人员驾驶时间较长等自有特点

造成较其他

５

座以下汽车风险高。 交通事故发生率高，医疗等费用支出大，是出租车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

（五）人力资源风险

公司所在的出租车运营、汽车租赁以及汽车服务业需要大量的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 同时公司作为一个庞大的管理系

统，需要管理数以万计的车辆和人员。 虽然公司建立了有吸引力的薪酬体系和针对性的激励制度保持经验丰富的经营团队

的稳定性，但由于上海市出租车行业规定，出租车及汽车租赁司机目前仍然仅向上海市当地户籍市民开放，驾驶员潜在市场

储备不足，因此驾驶员的流失可能对公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六）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强生集团作为强生控股控股股东，持有强生控股

３２．５１％

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久事公司将持有

１５．９７％

股份，强生集团将持有

３１．９１％

股份，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合计持有的股份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如果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利用

其控股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和管理职能对公司的决策进行控制，不恰当地影响公司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将可能损害公司及

其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审批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以下批准或核准方可实施：（

１

）上海市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４

）中国证监会豁免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等。 上述批准或核准

事宜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交

易存在审批风险。

（八）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风险共存，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同时也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物价

水平、国家政策、行业政策、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因素影响而发生波动。 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因上述因素偏离其价值，给投

资者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

第二章交易概述
第一节本次交易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做强做大主业的需要

上海市出租车运营领域历经多次整合已经基本形成大众、强生、巴士、海博、锦江五家大型出租车运营公司统领市场的

格局，其中强生出租和巴士出租均隶属于久事公司。 强生控股作为久事公司出租车运营板块的唯一一家上市公司，面临来自

其他几家公司的竞争。

在上市公司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租车营运证的增长受到政策限制，只能通过在存量市场中收购的模式进行扩张，因此上

市公司在整体扩张的节奏上难以实现较快增长。 此外，由于出租车行业受到人工、燃油等成本上升的影响，利润空间增长有

限。 为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上市公司面临进一步整合资源、降低单位运营成本、寻求新的利

润增长点等发展过程中的调整要求。

基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久事公司、强生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将其持有的

出租车运营等相关业务板块资产整体注入上市公司，为上市公司未来发展提供良好平台。 此外，久事公司、强生集团还将旗

下汽车租赁、汽车服务及衍生业务等汽车运营类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有力地充实和完善了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增强上市

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上海市出租车行业产业整合的需要

随着上海市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长以及市民对公共交通需求的不断攀升，上海市交通运营体系面临严峻挑战。 提高城

市交通运营效率，合理配置运输资源成为上海市交通运营体系面临的重要课题。 出租车运营作为城市公共交通运营体系的

重要环节，其自身的调整也成为上海市整体公交运营体系的重点工作之一。

目前上海市出租车运营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 但随着城市发展的需要，对出租车运营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进一步整合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上海市整体交通运营体系的效率，更加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运

输资源。

通过本次重组，久事公司及强生集团将其拥有的未上市出租车运营类资产全部整合注入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将拥有

１２

，

０００

余辆出租车，占上海全市出租车保有量的

２５％

以上，成为上海市乃至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出租车运营公

司。 通过本次重组，上海市出租车运营资源更加集中，对进一步提高出租车运营系统效率、缓解城市运输资源紧张具有重要

意义。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解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２００８

年，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强生集团

２０％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久事公司，久事公司持有强生

集团

４５％

股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久事公司旗下拥有出租车运营、汽车租赁等资产，与上市公司之间形成同业竞争

情况。此外，强生集团持有的部分出租车运营资产也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同业竞争。为解决上述同业竞争问题，久事公司、强

生集团经过充分论证，决定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上述两家公司持有的出租车运营、汽车租赁等相关资产整体注入上市

公司，以彻底解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交通运营板块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二）提升上市公司盈利水平

上市公司近年发展平稳，盈利水平相对稳定，但存在后续发展速度不快、新增利润增长点较少的现实情况。 特别是随着

宏观经济的发展、能源及人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公司将面临劳动力成本增加、油价上涨等运营成本上涨压力，对上市公司经

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更有效地整合资源、提升管理水平、降低单位运营成本，在稳步发展现有主业的同时逐

步挖掘和探索与主业相关的新的利润增长点，是上市公司今后在经营管理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实现做大做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目标。 本次久事公司、强生集团将其持有

的所有出租车运营、汽车租赁以及其他相关资产一并注入上市公司，能够有效地扩大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提高上市公司的

整体盈利水平，使上市公司在上海出租车运营板块和汽车租赁板块成为领头羊。 在主业规模得到有效扩张的同时，上市公司

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获得了有利抓手，通过对重组后出租车业务的整合，发挥规模优势和整合协同效应，从而有利于降

低单位运营成本，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在实现规模化扩张的同时，也为上市公司进一步开展与之相关的新业务带来了契

机。

第二节本次交易原则
一、合法合规、诚实信用、协商一致原则

二、突出主营业务，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原则

三、坚持公正、公开、公平，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原则

四、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原则

第三节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为：本公司拟向久事公司、强生集团发行股份购买久事公司、强生集团持有的出租车运营、汽车租赁、汽车

服务及衍生业务等汽车运营类相关资产，具体包括：久事公司持有的

３

家公司股权，分别为巴士出租

１００％

股权、巴士租赁

７０％

股权、巴士国旅

８５％

股权；以及强生集团持有的

１３

家公司股权，分别为申强出租

１００％

股权、申公出租

１００％

股权、长海

出租

３３．３３％

股权、强生租赁

１５．７９％

、庆浦租赁

１５．８０％

、强生旅游

１００％

股权、强生国旅

１００％

股权、强生水上旅游

１００％

股权、

强生科技

７３．４４％

股权、教培中心

１００％

股权、强生人力资源

７０％

股权、强生拍卖

４８．７８％

股权以及强生广告

１５％

股权。

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拟购买资产按资产评估值作价

１

，

６８５

，

９５６

，

９２２．９８

元。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７．０３

元

／

股，

发行股份总量为

２３９

，

８２３

，

１７４

股，其中向久事公司发行

１６８

，

２２２

，

９８９

股，向强生集团发行

７１

，

６００

，

１８５

股。

二、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强生控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特定对象即久事公司、强生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

根据以上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计算，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１１

元

／

股。 由于在本次

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发生分红事项，根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发行价格

确定为

７．０３

元

／

股。

（四）发行数量

本公司合计向久事公司及强生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总股数

＝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根据对拟购买

资产的交易价格和发行价格的计算，本次向久事公司及强生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２３９

，

８２３

，

１７４

股。 其中，向久事公司

发行

１６８

，

２２２

，

９８９

股，向强生集团发行

７１

，

６００

，

１８５

股。

（五）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在上交所上市。

（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久事公司及强生集团承诺：“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登记在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本公司拥有上市公

司权益的股份，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七）期间损益

拟购买资产在相关期间（审计评估基准日

＜

不含当日

＞

至实际交割日

＜

含实际交割日当日

＞

期间）产生的盈利由久事公司

和强生集团各自享有，亏损由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各自承担。

各方同意以实际交割日为审计基准日，由强生控股聘请的审计机构对拟购买资产在相关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 如果

拟购买资产于相关期间的净损益为正，则由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各自享有；如果拟购买资产于相关期间的净损益为负，则由

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在实际交割时对不足部分各自以现金方式补足。

第四节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本次交易涉及有关各方的决策过程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发布公告，因公司实际控制人久事公司正在研究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强生集团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久事公司通

过经理办公会议决议，同意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上海市国资委作出关于同意久事公司对强生控股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可行性方案的批复。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并与久事公司、强生集团签

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恢复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久事公司召开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强生集团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同日，本公司与久事公司、强

生集团签订了《补充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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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强生控股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２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上海久事公司
住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２８

号
通讯地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２８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建路
１４５

号
通讯地址

：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９２０

号
签署日期

：

二
○

一
○

年九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海久事公司和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由上海久事公司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负责统

一编制和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二、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一部分，本次取得上

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六、本次权益变动可能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尚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信息披露义务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的申请。

七、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
书

、

本报告 指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预案 指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
案

上市公司
、

强生控股 指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２

久事公司 指 上海久事公司
强生集团 指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久事公司

、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

、

交易对方 指 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
巴士出租 指 上海巴士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巴士租赁 指 上海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巴士国旅 指 上海巴士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申强出租 指 上海申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申公出租 指 上海申公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长海出租 指 上海长海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强生租赁 指 上海强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庆浦租赁 指 上海强生庆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强生旅游 指 上海强生旅游有限公司
强生国旅 指 上海强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强生水上旅游 指 上海强生水上旅游有限公司
强生科技 指 上海强生科技有限公司
教培中心 指 上海强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强生人力资源 指 上海强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强生拍卖 指 上海强生拍卖行有限公司
强生广告 指 上海强生广告有限公司
申强投资 指 上海申强投资有限公司

拟购买资产
、

拟注入资产
、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巴士出租

１００％

股权
、

巴士租赁
７０％

股权
、

巴士国旅
８５％

股权
、

申强出租
１００％

股权
、

申公出租
１００％

股权
、

长海出租
３３．３３％

股权
、

强生租赁
１５．７９％

股权
、

庆浦租赁
１５．８０％

股权
、

强生旅游
１００％

股权
、

强生国旅
１００％

股权
、

强生水上旅游
１００％

股权
、

强生科技
７３．４４％

股权
、

教培中心
１００％

股权
、

强
生人力资源

７０％

股权
、

强生拍卖
４８．７８％

股权
、

强生广告
１５％

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
重组

、

本次交易
、

本次非公
开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上市公司拟向久事公司及强生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出租车运营

、

汽车租赁
、

汽车服务等汽车运营类相关资产及旅游类资产的行为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久事公司
、

强生集团签署的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务顾问 指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久事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久事公司
注册地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张惠民
注册资本

２５２．７

亿元
公司类型 国有企业

（

法人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４８

经营范围 利用国内外资金
，

投资及综合开发经营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出租
、

出售
，

咨询
业务

，

实业投资
（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或资格证书经营
）

经营期限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０４３１３２２１２９７Ｘ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２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０８８８８

（二）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上海浦建路

１４５

号
法定代表人 洪任初
注册资本

３

亿元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１５０

经营范围
客运

、

房地产
、

内外贸易
、

科技及相关产业的实业投资
、

管理
；

资本与资
产的经营

、

管理
，

产权经纪
，

停车库
（

场
）

经营
（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证
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经营期限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７

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６１３３７１３０６３

通讯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９２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１５１５１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如下：

久事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久事公司作为上海市国有投资经营控股公

司，以政府性项目为主要投资方向，通过筹措国内外资金，参与和完成上海市政府规划的重大项目的投资。 上海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前身为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组建的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为上海市政府直属的特

设机构，代表上海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

久事公司及强生集团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久事公司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

１

、主要业务情况

久事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２５２．７

亿元，注册地在上海，主要经营地在上海，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代表上海

市政府对上海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进行投资管理。

２

、最近三年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６

，

５０９

，

９２３．１０ ２０

，

８５２

，

６０９．０５ １６

，

６６５

，

６５４．２８

总负债
１６

，

５９４

，

８９２．５１ １２

，

６３５

，

５０８．７３ ９

，

９１３

，

７８５．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

，

２６６

，

９４０．５８ ４

，

６４９

，

６３９．２６ ３

，

３４８

，

３９６．０７

资产负债率
６２．６０％ ６０．５９％ ５９．４９％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５８２

，

９２４．０５ １

，

１５４

，

６９６．１３ １

，

０８４

，

６３９．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５８

，

１４４．５９ ２７

，

９３２．３１ ６９

，

４１６．４７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９３％ ０．６０％ ２．０７％

（二）强生集团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

１

、主要业务情况

强生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亿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 公司总资产

５４．５６

亿元， 所有者权益

２４．６３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２．５７

亿元。 强生集团主要业务涵盖出租车运营板块、房产板块、旅游板块及

其他板块。

强生集团是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营重点企业，为上海市交通运营面貌的改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企业品牌也越来越受到广

大市民的关注，强生集团被评为全国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全国用户满意服务企业、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安全生产标兵企

业、上海市计量、物价信得过单位。

强生集团

２００９

年末出租汽车数量达到

６

，

０００

余辆。 强生集团不断挖掘潜力，提高管理质量，通过技术改造，

２００９

年日均

电话叫车调派量达到

１．８５

万车次，较上年增长

１０％

，占上海市出租汽车电调量的

５０％

以上。

２００９

年强生出租汽车在上海市

纠风办组织的行风政风测评中荣获行业第一名，在乘客满意度指数测评中荣获行业第二名。

“强生”出租汽车经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复审通过，再次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强生旅游”荣获上海市名牌

产品称号。

根据上海市企业联合会和上海市企业家协会的资料，强生集团列

２００９

年度上海企业

１００

强第

８５

位，上海服务业企业

５０

强第

４１

位。

２

、最近三年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４５

，

５７６．２５ ６２５

，

３８７．７２ ６９１

，

８５１．１７

总负债
２９９

，

２８５．１６ ３９０

，

２３７．９２ ４１４

，

０７０．８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２５

，

７０１．２２ １１１

，

０４６．５６ １４４

，

１１９．７１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８６％ ６２．４０％ ５９．８５％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５

，

４４９．６９ ２９４

，

９０８．１１ ５６５

，

４９３．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２

，

０７５．４４ １４

，

６５４．８４ ７２

，

８０３．６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５６％ １３．２０％ ５０．５２％

注：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为比较报表数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任何处罚。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久事公司主要负责人情况

(

下转
B18

版
)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６６２

证券简称
：

强生控股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９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发行对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上海久事公司（以下简称“久事公司”）与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强生集团”）。

２

、认购方式：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强生控股”或“公司”）向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发行股份，以购买久事公司

持有的上海巴士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上海巴士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８５％

的

股权；以购买强生集团持有的上海申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申公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旅游有

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水上旅游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国

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科技有限公司

７３．４４％

的股权、上海强生拍卖行有限公司

４８．７８％

的股权、上海长海出

租汽车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的股权、上海强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１５．７９％

的股权、上海强生庆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１５．８０％

的股权、上海

强生广告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上海强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为“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３

、公司编制了拟购买资产及交易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的盈利预测报告。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了上述盈

利预测报告，并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上述盈利预测报告是公司管理层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但所依据的各种假设

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４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除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外，还须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以及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

实施。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同意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批复、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久事公司、强生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以及中国

证监会豁免久事公司、强生集团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义务等。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及能否取得有权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以及最终取得有权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５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公司

９

名董事会成员中，孙冬琳、徐元、孙继元属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信函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９

：

３０

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认

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孙冬琳、徐元、孙继元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

６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

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强生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久事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强生集团和久事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因此，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上海久事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为了扩大资产规模，增强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向久事公司、强生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出租车运营、汽车

租赁、汽车服务及衍生业务等汽车运营类相关资产。 本次重组完成之后，公司主营业务更加突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得到加强，公

司董事会对该议案内容逐项进行表决，由于该议案涉及与久事公司、强生集团的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孙冬琳、徐元、孙继元回避

了表决，本议案由

６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具体如下：

（一）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交易价格

１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久事公司、强生集团。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交易标的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久事公司持有的上海巴士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

公司

７０％

的股权、上海巴士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８５％

的股权，强生集团持有的上海申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申公出租

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旅游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

水上旅游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科技有限公司

７３．４４％

的股权、上海强生

拍卖行有限公司

４８．７８％

的股权、上海长海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的股权、上海强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１５．７９％

的股权、上海强生

庆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１５．８０％

的股权、上海强生广告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上海强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资产以评估值作为作价依据。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４９１０２４

号”《资产评估

报告》及“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４５１０６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已经上海市国资委备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１

，

６８５

，

９５６

，

９２２．９８

元，因此，本次交易的价格最终为

１

，

６８５

，

９５６

，

９２２．９８

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计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交易标的在相关期间（审计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不含当日

＞

至实际交割日

＜

含实际交割日当日

＞

期间）产生的盈利由

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各自享有，亏损由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各自承担。 以实际交割日为审计基准日，由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对交易

标的在相关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 如果交易标的于相关期间的净损益为正，则由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各自享有；如果交易标的于

相关期间的净损益为负，则由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在实际交割时对不足部分各自以现金方式补足。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发行股份方案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及时向久事公司、强生集团发行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总额的计算公式为：以交易标的之评估值为依据而最终确定的股权价值

／

发行价格。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４９１０２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及“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４５１０６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资

产评估结果计算得出，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３９

，

８２３

，

１７４

股，其中久事公司认购

１６８

，

２２２

，

９８９

股，强生集团认购

７１

，

６００

，

１８５

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曾进行分红，若公司再有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的情形，将

按相应比例调整本次发行价格和拟向久事公司、强生集团发行股份的数量。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１

）发行对象：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久事公司、强生集团。

（

２

）认购方式：久事公司、强生集团以其所持有并经评估作价的交易标的资产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１１

元

／

股，扣除因分红的除权

０．０８

元

／

股，因此发行价格定为

７．０３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再有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的情形，发行股份的价格和发

行数量将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按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发行完成后，久事公司、强生集团承诺：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在久

事公司、强生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股份，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本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与本次发行股份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久事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孙冬琳、徐元、孙继元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

６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

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公司与久事公司、强生集团签署《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久事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孙冬琳、徐元、孙继元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

６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

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公司与久事公司、强生集团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孙冬琳、徐元、孙继元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

６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

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议案主要内容详见《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一致同意将其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分析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

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分析如下：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公司聘请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 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

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公司及交易各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重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

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对拟购买资产主要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与评估方法相关，评估方法合理。

（四）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虽为关联交易，但涉及的标的资产作价是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并经

过上海市国资委备案）为依据，标的资产定价合理。

独立董事已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久事公司和强生集团就本次拟购买资产分别编制的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模拟财务报告，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架构编制的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备考财务报告， 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拟购买资产盈利预

测报告及上市公司备考盈利预测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请审议向久事公司、强生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详细内容见：《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３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４

、股权登记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５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

２６９

号（近大渡河路，交通：公交

８３７

、

１４３

、

９４７

、

８５６

、

８７６

、

６７

路车）

６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上海久事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与上海久事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与上海久事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与上海久事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

＜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豁免久事公司、强生集团以要约方式购买或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相关披露请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

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四、登记方法

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

９２０

号

３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请持单位介绍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须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个人股东

持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股

东也可以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五、投票规则：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时，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操作流程参见

附件二）。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联系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９２０

号

１９１２

室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２１５１１８１

传真：（

０２１

）

６２５３８７８２

联系人：郑怡霞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

通知进行。

４

、根据上海证监局《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向股东发放礼品，请参加会议的股

东谅解。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附件一：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

行使表决权，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附件二：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均可以通过该交易系统参加网

络投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股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６６２

强生投票
２２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

价格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９

统一表决
９９．００

１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向上海久事公司
、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３．００

３．１

交易对方
３．０１

３．２

交易标的
３．０２

３．３

交易价格
３．０３

３．４

审计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３．０４

３．５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３．０５

３．６

发行方式
３．０６

３．７

发行数量
３．０７

３．８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０８

３．９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３．０９

３．１０

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
３．１０

３．１１

上市地点
３．１１

３．１２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３．１２

３．１３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３．１３

４

关于公司与上海久事公司
、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

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与上海久事公司
、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与上海久事公司
、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
＜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
案

）

＞

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豁免久事公司
、

强生集团以要约方式购买或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

关联交易
）

相关事宜的议案 ９．００

注：（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

９９．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２

）对于议案

３

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３．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３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３．０１

元代表对议案

３

下子议案

３．１

进行表

决，

３．０２

代表对议案

３

下子议案

３．２

进行表决，以此类推。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投票。

二、投票举例

１

、所有议案统一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强生控股”

Ａ

股的股东对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６２

买入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单项议案投票举例

如股东对本公司的第

２

项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６２

买入
２．００ １

股
３

、对单项议案的子议案投票举例

如股东对本公司的第

３

个议案的第

１

个子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６２

买入
３．０１ １

股
４

、如股东对本公司的第

１

个议案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它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６２

买入
１．００ ２

股
５

、如股东对本公司的第

１

个议案投弃权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它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６２

买入
１．００ ３

股
三、计票规则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时，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１

至议案

９

中的一项或多项进行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

对议案

１

至议案

９

中已投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然后对议案

１

至议案

９

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４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５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海强生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

我们同意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现基于独立立场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

１

） 本次交易将上海久事公司（以下简称“久事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集团”）持有的出租车运营、汽车

租赁、汽车服务及其衍生业务等汽车运营类相关资产注入公司，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交

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通过本次交易，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久事公

司及强生集团的关联交易将大幅减少，并能有效避免同业竞争，增强公司的独立性。

（

２

）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与久事公司、强生集团签订的《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内容合法有效。 强生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久事公司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时，关联董事均

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履行了法定程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的要求，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３

）为本次重组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和冲突，具有独立性。本次资产评估选

用的评估法、评估假设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

合理性。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

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

估结论合理；评估结果已经获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备案。 因此，公司本次交易选聘评估机构程序合法、有效，所选聘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是公开、公

平、合理的，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４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其中所涉及的国有股权变更事项尚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 公司控股股东强生集团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回避表决，为保障公司股东充分行使权利，公司将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独立董事
：

陈毛弟 董娟 尤石睴 张国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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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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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名称
：

１

、

上海久事公司
２

、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２８

号 上海市浦建路
１４５

号
通讯地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２８

号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９２０

号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董事会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重
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

备查文件置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查阅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报
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
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
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
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投资者若对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
师

、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


